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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約內容的特點─生命和能力
我們已經看見，新約裏的赦罪，是一個恩典的福音，人如果能信一個赦罪的異典，他的良心就有了安息。我們知道，很多屬乎主的人都接受了這一個赦罪的恩典，對於新約裏的這一部分，他們不只相信，並且也肯作見證說，神已經赦免了我們的罪，洗淨了我們一切的不義。但是，新約所包括的，除了我們罪得赦免的這一部分以外，還有極其榮耀、極其寶貴的兩部分，就是關乎生命和能力與裏面的知識（裏面的認識神）這兩部分，卻是許多人所忽略、所不懂、所信不來的。這是許多神的兒女在屬靈方面所以貧窮、所以軟弱、所以失敗的一個大原因。弟兄姊妹阿！神赦免了我們的罪是好的；但是，我們的罪得了赦免之後，如果人還是那個人，還是不能讓神得祂所要得的，還是不懂得神的心意，還是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那我們與從前在曠野飄流的以色列人有甚麼兩樣呢？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新約的榮耀在那裏呢？所以，弟兄姊妹們，我們必須看見新約更美的地方。在舊約，神是拉以色列人的手出埃及（來八9）；在新約，神是吸引我們的心出埃及。在舊約，神是把律法放在以色列人的外面；在新約，神是把律法放在我們裏面，寫在我們心上。在舊約，雖然有人教導以色列人，但是，他們觀看神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，結果是心裏常常迷糊，竟不曉得神的法則；在新約，是決不用人教導，從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能在裏面認識神。現在我們先來看神把律法放在我們裏面，寫在我們心上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為甚麼這是新約極其榮耀、極其寶貴的一部分。
我們必須把幾處有關聯的聖經先讀一下：
希伯來書八章十節：「主人說：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諸律法放在他們心意裏面，寫在他們心上；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」（這裏的「律法」，照原文該譯作「諸律法」；「裏面」，照原文有「心意」的意思在裏頭，光譯作「心意」又不夠，所以把它譯作「心意裏面」。）
希伯來書十章十六節，照原文該譯作：「主說：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諸律法放在他們心上，寫在他們的心意裏面。」
以上這兩處聖經，都是先說到「放」，然後說到「寫」。不過第八章是先提「心意裏面」，後提「心上」；第十章是先提「心上」，後提「心意裏面」。不論它是先說心意裏面，後說心上，或者是先說心上，後說心意裏面，兩處都是說到「放」，都是說到「寫」，都是說到「心意」，都是說到「心上」，所以兩處都是說到一件事。
我們知道，以上這兩處的話，都是引自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三節。這一節，照原文可以譯作：「耶和華說：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的諸部分裏頭，寫在他們心上；我要作他們的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」
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所指的，又與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節所指的相同。不過有的話在以西結書上說得清楚些，有的話在耶利米書上說得清楚些。現在我們把以西結書的這一段話來讀一下：「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潔淨了；我要潔淨你們，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，棄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；人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，賜給你們肉心。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，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，謹守遵行我的典章……你們要作我的子民，我要作你們的神。」這幾節聖經至少說到五件事：一、用清水洗淨我們，二、給我們一個新心，三、給我們一個新靈，四、除掉我們的石心，給我們肉心，五、我們裏面有祂的靈。這五件合起來的結果，就「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，謹守遵行我的典章……你們要作我的子民，我要作你們的神」。第二十七節的「使」，乃是「主使」的意思，是聖靈在我們的裏面，給我們新的力量來遵行神的旨意，來討神的喜悅，以致神能作我們的神，我們能作神的子民。
{\Section:TopicID=293}重生
我們要說到神如何把律法放在我們裏面，寫在我們心上，我們還得從重生說起。因為重生是聖靈把神的非受造的生命放在人的靈裏，重生是在人的靈裏所發生的一件新事，所以重生不是行為的問題，重生乃是生命的問題。
{\Section:TopicID=294}人的創造
要說到重生，我們還得從人的創造說起。創世記二章七節說：「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命的氣吹在他的鼻孔裏，他就成了一個活的魂。」這裏所說的「生命的氣」，就是靈，就是人的命源，因為主說：「叫人活的乃是靈。」（約六63）約伯說：是「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」（伯卅三4）。這「生命的氣」的「生命」，在希伯來文為「才因」（譯音），乃是多數的。神這樣吹氣，就產生兩個生命：一、屬靈的，二、屬魂的。神將生命的氣吹入人的身體就成為靈，同時這靈與身體接觸，就產生了魂。這是我們裏面屬靈、屬魂兩個生命的來源。這很清楚的給我們看見，一個人是分作三部分的，就是靈、魂、體。新約聖經也是這樣把人分作三部分。像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二十三節說，「又願你們的靈，與魂、與身子，得蒙保守」，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說，「甚至魂與靈、骨節與骨髓……」都是給我們看見，人是分作靈、魂、體三部分的。
體就是「世界知覺」的所在，魂就是「自己知覺」的所在，靈就是「神知覺」的所在。身體有五官，叫人有各種不同的知覺。由這物質的身體，人能與這物質的世界相往來，所以叫「世界的知覺」。魂包含有心思、情感、意志等，這是屬於人的自身，人的人格，所以叫作「自己的知覺」。靈有良心、直覺（或「知覺」）、交通（或「敬拜」）的功能，知道怎樣敬拜神、事奉神，知道他和神的關係，所以叫作「神的知覺」。
靈藉魂管理全人：靈要有動作，就達意於魂，魂就運動身體，以服從靈的命令。按神的安排，靈乃是最高的部分，應當管治全人。然而意志是人格最主要的部分，又是屬於魂的；人（魂）的意志能有自主的權柄，它可以揀選到底是由靈來掌權，或是由體來掌權，還是由己來掌權。因為魂是如此有權力，是人格的機關，所以聖經稱人為「一個活的魂」。
{\Section:TopicID=295}神造人的目的
我們已經一再說過，神有一個永遠的目的，就是要把祂自己給人，祂喜歡進到人的裏面與人聯合，叫人有祂的生命，有祂的性情。祂創造了人（亞當），就把人放在伊甸園裏。在園子當中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（創二9），那兩棵樹是很顯著的，是很能引起人的注意的。神吩咐那人說：「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隨意吃；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」（創二16-17）反過來說，生命樹的果子是可以吃的。人如果吃生命樹的果子，人就是揀選神，因為生命樹是指明神的。哦，創造的神，祂對於人的目的是這麼大！這麼美！
人原來是神所創造的（創二7），所以人原有的生命也是神所創造的。以人原來受造的生命來說，是正直的（傳七29），是好的（創一31）。但是，以神永遠的目的來說，人還沒有神自己那非受造的生命。所以，人還需要揀選神，需要揀選神的生命。（在希臘文裏，說到「生命」，有三個字：一、「必屋司」，是指肉體的生命說的。主耶穌說到寡婦把她一切「養生」（路廿一4）的都投上了，就是用這個字。二、「僕修刻」，就是叫人有生機的生命，就是人天然的生命，就是魂的生命。聖經中說到人的生命時，就是用這個字（太十六26；路九24）。三、「索愛」，就是最高的生命，靈的生命，非受造的生命。聖經說到「永生」（約三16）時，就是用這個字。
{\Section:TopicID=296}人的墮落
但是，那人（亞當）竟然吃了神所禁止吃的分別善惡樹的果子，竟然不揀選生命，人墮落了，人犯罪了。人的靈本來還能與神來往，現在人的靈與神「隔絕了」（弗四18），就向神「死了」（西二13；弗二1）。當初神對亞當說：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」（創二17）以亞當的肉身來說，他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之後，還活了幾百歲（創五3-5），所以這裏的死，不只是肉體要死，必定是靈先死了。死的意思就是遠離生命。神是生命的神，亞當遠離神，就是遠離生命。我們要知道，亞當的靈死了，不是說他的靈沒有了，乃是說他的靈對於神已經失去交通，已經失去他敏銳的知覺。亞當的靈死了，靈還是有的，但是對神死了，亞當失去靈的本能了。人一墮落，人就受血氣（魂）的支配，而屬乎肉體了（羅七14）。人不能領會神的事（林前二14），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（羅八7-8）了。
這樣，神永遠的目的是不是就達不到了呢？不。神是神！除非祂沒有心意，除非祂沒有旨意，除非祂沒有計劃；祂既然有了一個美意，祂既然有了一個永遠的計劃，祂就必定要成功祂永遠的旨意，達到祂永遠的目的。祂還是要把祂自己的生命給人，祂還是要進到人的裏面與人聯合。祂怎麼作呢？祂要來解決人的罪，將墮落的人救回；祂要藉祂的兒子將祂的生命釋放出來；祂要藉聖靈來重生人。
{\Section:TopicID=297}神的救法
神要來解決人的罪，將墮落的人救回，祂就差遣基督來作這件事。基督在十字架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就是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」（彼前二24）。這就是摩西在曠野舉蛇（民廿一4-9）所預表的。以色列人因犯罪，都是該死的；但神吩咐摩西在曠野將銅蛇舉起，叫凡被蛇咬的，一望這銅蛇就活了。照樣，基督也被舉起，為人擔罪受死，好叫死在罪中的人得神的生命而活過來（約三14-15）。
神要來釋放祂的生命，神就將祂的生命放在基督裏面（約一4；約一五11）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就將祂（基督）裏面所藏的神的生命釋放出來。因為基督就是那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，神的生命就釋放出來了（約十二24），所以神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，就重生了我們（彼前一3）。
重生，是「從神生的」（約一13），是「出於天」的（林前十五47）。
重生，是「從水和聖靈生的」（約三5）。對於這裏所說的「從水和聖靈生的」，我們要略加一點的解釋。當施浸約翰出來傳道施浸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浸，祂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浸。」（可一8）施浸約翰是把水和聖靈連在一起說，主耶穌在這裏也是把水和聖靈連在一起說。約翰在那裏所說的「水」既是施浸的水，就主耶穌在這裏所說的「水」也必是施浸的水。主耶穌當時回答尼哥底母的話，必定是尼哥底母一聽就明白的；當時許多人都知道約翰用水施浸，所以主耶穌一提到水，尼哥底母就能領會到這是指約翰用水施浸說的；如果主耶穌所說的「水」另有別的意思，就叫尼哥底母不容易領會了。所以「水」是指施浸的水說的。約翰所施的浸是悔改的浸，是告訴百姓，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，就是耶穌（徒十九4）。約翰來用水施悔改的浸，還不能叫人重生；必須「從水和聖靈生的」，才是重生。悔改的浸的意思是說，不只人的行為是惡的，是死的，需要悔改，就是人的自己也是壞的，也是死的，需要埋葬，需要受浸。一個人到水裏去受浸，就是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承認自己這一個人是壞的，是死在罪中的，所以只配死而埋葬。但是，人光是這樣「從水」，還不能生；人必須「從水和聖靈」才能生。人還必須接受主耶穌所賜的聖靈，才能得神的生命。施浸的約翰先來傳「悔改」（可一4），主耶穌就緊接加上「信」（可一15）。悔改是叫人脫離一切屬乎我們的，相信是叫人進入一切屬乎神的。人因悔改而進入水，人因相信而進入聖靈。人這樣進入水，又進入聖靈，就是從水和聖靈生的。悔改而進入水，就結束了舊人的生命；相信而進入聖靈，就得了神的生命。這樣一來，就是重生。
重生，雖然是「從水和聖靈生」，但使人重生的工作，在主觀方面，完全是聖靈自己作的（在客觀方面，完全是基督作的）。所以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三章一次提到「從水生」，而三次提到「從聖靈生」（5、6、8節）。
重生，是「從聖靈生」。聖靈來叫人悔改，叫人「為罪……自己責備自己」（約十六8）；聖靈引導人用信心接受主耶穌作救主；聖靈進入這樣悔改而相信的人裏面，將神的生命賜給他，叫他得重生。聖靈光照人，叫人悔改，引導人相信，叫人接受神的生命，都是用聖經的話語，福音的真道。所以聖經說，神用福音、用真道生了我們（林前四15；雅一18），我們蒙了重生，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，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，是藉神活潑常存的道（彼前一23）。神是藉聖靈用祂的話，將祂的生命送到我們裏面，種在我們裏面。我們因聖靈的感動，而相信神的話，神的生命就進入我們裏面。神的話裏面藏神的生命。並且神的話「就是生命」（約六63）。所以我們一接受神的話，我們就得神的生命。
重生叫人得的生命，不是屬肉體的，乃是屬靈的。這個生命像風一樣的無形可見（約三8），卻是人所能感覺得到的，是非常實際的。所以重生不是別的，乃是人在自己的生命之外，再得神的生命。
我們一得重生，就有「權柄作神的兒女」（約一12），就與神有了父子生命上的關係（加四6；羅八15-16）。神非受造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「永生」（約十七3），乃是亞當所可得而沒有得的生命，乃是人本來沒有的生命，現在進到我們的裏面了。這是新約的特點，這是新約的榮耀，阿利路亞！
神的生命，是有神的性情的；所以我們一得神的生命，就「得與神的性情有分」（彼後一4），就能懂得神的心意，就自然願作神所願意作的事，也就有活出神的形像的可能（西三10）。人如果說他接受了神的兒子的生命，而在他的生活上一點顯不出這生命的性情，一點不喜愛公義，一點不恨惡罪惡，就這個人的相信，這個人的重生，是可疑惑的。因為神的生命是有神的特性的，人沒有神生命的性情，就怎敢說有神的生命呢？
「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。」（箴二十27）亞當墮落後，這個靈就黑暗了。當聖靈重生我們，將神的生命放到我們的裏面，就叫我們的靈活過來（弗二5），就好像把燈點亮了一般。人死，是靈先死；所以重生是聖靈把神非受造的生命放在人的靈裏，叫人的靈先活過來。聖靈的工作，是從人的裏面作起，是從中心作到圓周的，是從靈到魂，然後到體的。聖靈重生人，完全是一件在靈裏面的事。從前我們的靈是因罪而死，現在靈復活過來了（西二13），現在能認識神了，對於罪也有感覺了。所以，人如果說他重生了，而他對於神從來不認識，對於罪一點感覺都沒有，就這個人的重生是可疑惑的。
當聖靈重生我們的時候，還賜給我們一個「新心」，將「新靈」放在我們裏面（結卅六26）。神賜給我們一個「新心」，不是另外賜給我們一個「心」，乃是把我們那個壞了的心更新過來。神賜給我們一個「新靈」，也不是另外給我們一個「靈」，乃是叫我們那個死了的靈活過來，把那個舊了的靈更新過來。我們有一個新心，就會想神、要神、愛神。我們有了一個新心，對屬天屬靈的事，就有了新的喜好和傾向。我們有了新的靈，對於屬靈的事，就不像從前那樣軟弱無能；對於屬神的事，就不像從前那樣一竅不通。我們有了新的靈，對於屬靈的事，就剛強有力；對於屬神的事，也能通曉（林前二12）；與神也能交通了。
還有一件榮耀的事，就是我們得重生的時候，神將祂的靈也放在我們裏面（結卅六27）。聖靈是住在我們更新的靈裏。這也是舊約時代所沒有的事。在舊約時代，聖靈在人身上有工作，但是聖經沒有明文說聖靈是永遠住在人的裏面。（創世記六章三節所說的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」，按原文是「我的靈就不常與他相爭」的意思。）
我們怎麼知道，在新約時代，聖靈是一直住在我們的裏面呢？這是主自己告訴門徒的。祂說：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，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，就是真理的聖靈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為不見祂，也不認識祂；你們卻認識祂，因祂常與你們同在，也要在你們裏面。」（約十四16-17）這位保惠師的來，乃是主換一個樣子來，因主接下去說：「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，我必到你們這裏來。」（18節）第十七節的「祂」，就是這裏的「我」，所以說這位保惠師是主換了一個樣子來。當主在世上的時候，祂是常與門徒同在，但祂不能住在他們的裏面。主復活之後，是穿上了聖靈，所以能住在他們的裏面。神如何在基督裏藉基督來到人中間，基督也如何在聖靈裏藉聖靈進到人裏面。所以，聖靈在人裏面，就是基督在人裏面（羅八9；後十三5）；而基督在人裏面，也就是神在人裏面（以弗所書三章十七節的「基督」，就是第十九節的「神」）。哦，這是多麼有福的一件事，造物者竟然住在受造者的裏面！這是宇宙中最希奇、最有福、最榮耀的一件事。
主不撇下我們為孤兒，就是說到祂自己要看顧我們，要培養我們，要造就我們，要負我們一切的責任。換句話說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是客觀的，聖靈住在我們裏面，要把客觀的事實變成我們主觀的經歷。真理的聖靈是把人帶進到實際裏去的。（「保惠師」，按原文有兩個意思：一個意思是「在旁的幫助者」。這是說到聖靈是我們現成的幫助者。你甚麼時候需要祂幫助，祂好像就在你旁邊，就能幫助你。還有一個意思是「辯護者」，像基督在神面前替我們辯護，為我們的益處。）
我們一重生，就是一個得救的人了。並且神「救了我們」，就是「藉重生的洗」（多三5）。重生不只叫我們得生命，重生也是一個「洗」，洗去我們的舊造，就是叫我們得蒙拯救，脫離舊造。
我們原來是一個舊創造，現在因「聖靈的更新」（多三5），有了新心、新靈，和非受造的生命，「在基督裏，他就是一個新的創造；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」（林後五17直譯）。
人一有了神的生命，就能認識神，就能懂得屬靈的事，今天在屬靈方面，就在神的國裏，將來在實際方面，也必進到神的國裏（約三3、5）。
人一重生，不只在今天得神的生命，並且對於將來「有活潑的盼掌，可以得不能朽壞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殘……存留在天上的基業」（彼前一3-4）。今天在地上作一個天上的人，將來就能到天上享受天上的福分。
感謝讚美神，重生是何等奇妙！重生的結果又是何等有福，何等榮耀！我們要唱：

真奧祕！真奧祕！主基督與罪人合為一，
或人事，或時地，不能使主與我再分離。
阿利路亞！阿利路亞！榮耀的奧祕！
真奧祕！真奧祕！在主裏我與神永合一。
──《詩歌》第五五二首（增訂暫編本）

我們重生了，我們就是屬乎神的種類了。但是，我們還得長大成人像祂的種類，就是得榮耀的神而人。我們要知道，每一種生命，都有一種的特性，都有一種的本能。像鳥有鳥的生命，所以牠有牠生命的特性、生命的本能，牠喜歡飛在空中，也能飛在空中；魚有魚的生命，所以牠有牠生命的特性、生命的本能，牠喜歡住在水裏，也能住在水裏。不只動物的生命是如此，就是植物的生命也是如此。「凡好樹都結好果子，惟獨壞樹結壞果子」，都是生命的自然；「好樹不能結壞果子，壞樹不能結好果子」，也都是生命的律（太七17-18）。我們既然得了重生，有了神的生命，這一個生命，也自然有它的特性，有它的本能。
不過我們要知道，我們所得的這個生命是完全的，卻不是成熟的。這生命的生機是完全的，可以達到最高的境界，但重生時是初生，還未長大成熟。這好像一個果子才生的時候，牠的生命是完全的，但是，還是生的。初生的完全只完全於生機，成熟的完全才完全於有機體的各部分。所以人重生之後，還需要聖靈長久繼續不斷的更新，讓這生命能完全於全人的各部分。
